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院内采购项目采购公告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对三峡坝区分院劳务派遣服务项目进行院内采购，欢迎广大符合条件的投标人踊跃投标。
一、项目名称
1、项目编号：YCZXYYZB-YN-2022-29
2、项目名称：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三峡坝区分院劳务派遣服务项目
二、采购文件获取
投标人在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官网（http://www.yc-hospital.com.cn/）通知通告——招标信息栏自行下载采购文件。
三、投标文件递交
[bookmark: _GoBack]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6月20日09:30。
2、递交投标文件需携带的资料：
（1）密封完好的投标文件。
（2）参与投标时需具有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组织或自然人等资格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组织或自然人不能亲自投标的，可以授权他人进行投标，需提供授权委托书【供应商根据自身情况提供对应的证明材料，此项资料除了投标文件中需提供外，额外放一份在密封完好的投标文件外面，投标时用于核对身份】。
（3）递交人的身份证原件。
递交人与授权委托书或者法人证明文件身份等不一致的、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者未按要求提供上述资料的采购人不予受理。
3、投标地点：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招标办（中心医院外科楼对面便利店右边楼房3楼）（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受理投标工作，节假日除外）。
4、开标地点：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招标办。
四、发布公告媒介
本次公告仅在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官网（http://www.yc-hospital.com.cn/）上发布，信息以本网站发布为准。
五、联系方式
采 购 人：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地  址：宜昌市夷陵大道 183 号
联 系 人：张老师/周老师
联系电话：0717- 6765963 /0717-6486583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采购文件
一、采购内容
1、项目编号：YCZXYYZB-YN-2022-29
2、项目名称：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三峡坝区分院劳务派遣服务项目
3、项目预算：14.4万元/年，超过此价格为无效投标。投标人进行一次报价，资格性和符合性审查合格后，以最低价确定产品供应商及供应价格。投标人报价应包含派遣人员工资、社会保险（单位应缴部分）、生活补贴及管理服务其它开支、税金、利润等各种应有费用的总和。
劳务派遣人员法定节假日值班费、晚夜班费、奖励性绩效、新增劳务派遣需求等按照医院相关制度另据实结算，不含在本次报价中。
二、项目资格要求
1、供应商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执业许可证或自然人身份证明等证明文件（供应商根据自身情况提供对应的证明材料）。
2、通过“信用中国” 网站或者中国政府采购网查询的主体信用记录，未被列入信用记录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本项目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加投标，投标人中标后不允许分包。
5、投标人需提供与本项目相似案例及合同复印件不少于三份。
三、采购需求
3.1项目概况
根据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三峡坝区分院需求提供劳务派遣服务工作。
3.2项目清单、技术、服务要求：
3.2.1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三峡坝区分院劳务派遣人员具体岗位配置需求及人员薪酬标准如下：
	岗位
	岗位数（个）
	人员薪酬标准（元/人/月）（含人员工资、社保及生活补贴）
	说明

	检验技师
	1
	4093
	劳务派遣人员薪酬标准按照医院相关规定执行，社保缴纳按国家、省、市规定执行。

	放射技师
	1
	4093
	

	救护车司机
	1
	3593
	


投标人在投标报价时，人员薪酬报价均不得低于医院规定的标准（含人员工资、社保及生活补贴），否则视为不响应招标文件要求，投标文件作废标处理。
3.2.2服务要求：
（1）中标人与劳务派遣人员签订劳动合同，负责发放劳务派遣人员的劳务报酬，并按国家、省、市有关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包括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含大额医疗保险）、失业、工伤、生育五项保险]和日常管理。
（2）中标人负责做好劳务派遣人员的管理、教育、学习、训练及检查考核工作并承担因劳资纠纷、工伤事故等产生的一切责任。
（3）中标人要有完善的管理制度。指定管理人员与医院对接，遇有问题及时协调处理。
3.2.3人员要求：
（1）劳务派遣人员须遵纪守法，身心健康，无违法犯罪记录，具有岗位对应的专科及以上学历证书，有资格准入要求的岗位须取得相应的资格准入证书，体检合格、新冠肺炎核酸检测阴性方能上岗。上岗后须认真履行岗位职责，服从医院的考核和管理。
（2）劳务派遣人员岗位相对固定，不得兼其他岗位。
（3）劳务派遣人员上岗前需进行培训，合格后方能上岗。
3.3商务要求
1、服务合同期限为一年，服务地点为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三峡坝区分院。
2、付款方式：按月结算。正常运行后的次月，医院向中标人支付上月度服务价款，中标人开具正式税务发票。
3、医院需增加劳务派遣服务需求，以及劳务派遣人员提出辞职等，中标人应在接到医院通知后，两周内及时更换、补充人员，不得因岗位空缺影响正常工作。并且，中标人招聘的劳务人员若不符合医院要求，医院有权要求调换人员或辞退，并不承担任何费用。
四、资格性审查和符合性审查
	审查内容
	评审因素

	资格性审查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供应商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执业许可证或自然人身份证明等证明文件（供应商根据自身情况提供对应的证明材料）

	
	主体信用记录
	参加本次投标活动期间，“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未被列入信用记录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公正性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本项目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供应商提供承诺函加盖公章，格式附后）。

	
	联合体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投标人中标后不允许分包

	
	类似业绩
	投标人需提供与本项目相似案例及合同复印件不少于三份

	符合性审查
	投标人名称
	与营业执照等其他证件一致

	
	投标文件签署
	按要求在规定区域加盖单位公章和签章

	
	投标人身份证明文件
	具有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组织或自然人等资格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投标报价
	投标报价唯一；投标报价未超过预算金额或者最高限价；投标报价合理

	
	采购需求
	符合采购文件要求

	
	其他要求
	符合法律、法规和采购文件中规定的其他实质性内容的


五、投标人须提交的资料（所有资料需加盖公章，否则视为无效）
1、投标文件封皮
2、供应商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执业许可证或自然人身份证明等证明文件（供应商根据自身情况提供对应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3、参与投标时需具有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组织或自然人等资格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组织或自然人不能亲自投标的，可以授权他人进行投标，需提供授权委托书。（供应商根据自身情况提供对应的证明材料，此项资料除了投标文件中需提供外，额外放一份在密封完好的投标文件外面，投标时用于核对身份）。
4、投标报价表。
5、以上几项为基本资料，是必须提供的。投标人还应当根据项目的具体要求，提供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6、投标人应当编制投标文件正本一份。投标文件不得行间插字、涂改或增删。如有修改错漏处，必须由投标文件签署人签字或盖章，否则视为无效文件。上述投标资料需装入档案袋，密封盖章。
[bookmark: _Toc510521050]注：投标人应仔细阅读招标文件的所有内容，按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供完整的投标文件，并保证所提供的全部资料的真实性，以使其投标对招标文件作出实质性响应，否则其投标可能被拒绝。如投标人只对部分要求作出响应或书写不清，给评标造成困难的，责任由投标方承担。

[bookmark: _Toc456291165][bookmark: _Toc456291260][bookmark: _Toc456291280][bookmark: _Toc456291354][bookmark: _Toc456291479][bookmark: _Toc456291537][bookmark: _Toc462487372]投标文件封皮




投标文件








项目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项目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供应商名称：________________（签章）
日    期：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兹有          （姓名）同志为             （单位）法定代表人，代表我单位办理一切社会公务事宜，具有法律效力。 
附法定代表人基本情况： 
姓名：                   
身份证号码：                     
通讯地址：                       
电话号码：                   邮政编码：               
 
	
法定代表人《居民身份证》扫描件




供应商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注：本表适用于法定代表人投标时提供

单位负责人资格证明文件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兹有          （姓名）同志为             （单位）负责人，代表我单位办理一切社会公务事宜，具有法律效力。 
附单位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身份证号码：                     
通讯地址：                       
电话号码：                   邮政编码：               
 
	
单位负责人《居民身份证》扫描件




供应商名称（盖章）：           
负 责 人（签  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注：本表适用于其他组织投标时提供
自然人资格证明文件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兹有          同志为             经营者，代表我单位办理一切社会公务事宜，具有法律效力。 
附经营者基本情况： 
姓名：                          
身份证号码：                     
通讯地址：                       
电话号码：                   邮政编码：               
 
	
经营者《居民身份证》扫描件




服务商名称（签章）：           
经营者（签  章） ：           
日期：           年           月           日

注：本表适用于自然人投标时提供
授权委托书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兹授权       （姓名）为我单位的委托代理人，以本公司的名义参加              （项目名称）项目投标，全权代表我单位处理在该项目采购活动中的一切事宜。代理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供应商名称（签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自然人（签字或印章）：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附：
代理人姓名：                          
联系电话（手机）：                      
	粘贴被授权人身份证（扫描件）



注：本表适用于法人、其他组织、自然人的授权代表投标时提供
承诺函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供应商名称)  参加贵院组织的 （项目名称） 项目(项目编号：          )的采购活动，本单位郑重声明如下：
本单位未与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其它供应商，参加本项目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
我单位对上述声明承诺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供应商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自然人/授权代表（签字或印章）:          

日期：      年     月    日 


